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６０

证券简称：

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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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１３５％－１６０％

盈利：

１７０．５

万

盈利：约

400

万

~450

万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５７～０．００６４

元

０．００２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受各种因素影响，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仍然亏损，公司全资子公司承德县荣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首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尚未完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人民政府拨付的社会保障补贴资金

１７９０

万元， 上述款

项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产生较大金额损益，致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全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４００

万元

～４５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董事会根据目前财务信息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初步估算， 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８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张小刚、

Ｇｕａｎ Ｙｕ

（管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Ｙｉ Ｌｉ Ｇｒａｔａｌｅ

（李弋）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Ｙｉ Ｌｉ Ｇｒａｔａｌｅ

（李弋）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

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动事项已报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易方达黄金主题（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１１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

管理指导意见》、《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Ｇｕａｎ Ｙｕ

（管宇）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张小刚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Ｇｕａｎ Ｙｕ

（管宇）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４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道富环球资产管理公司（

ＳＳＧＡ

）数量分析

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加入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易方达亚洲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兼任易方达资

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１１８００１

易方达亚洲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是

国籍 加拿大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注：

Ｇｕａｎ Ｙｕ

（管宇）取得的其他从业资格为香港证监会就证券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牌照。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报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起始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９７

号文核准，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风范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４９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的

４

，

４９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网下发行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市流

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的股份总数为

２１

，

９６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

１６

，

４７０

万股。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所持股份

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股东范建刚、范立义、钱维玉、谢佐鹏承诺：“自风范股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风范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风范股份回

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风范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除上述锁定期外，本人在风范股份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风范股份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风范股份股份，并在本人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２

、股东范岳英承诺：“自风范股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风范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风范股份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风范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除上述锁定期外，本人配偶在风范股份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风范股份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其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风范股份股份， 并在其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３

、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赵金元、赵煜敏、范叙兴、桑琴华、朱群芬、杨理、赵月

华承诺：“自风范股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风范

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风范股份回购本人持有的风范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除上述锁定期外，本人在风范股份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风范股份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风范股份股份，并在本人离

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百

分之五十。”

４

、其他自然人股东金国忠、周卫忠、邵建明、高卫东、赵玉萍、廖承清、吴健、赵福民、顾振华、张利龙、顾小

蕾、顾晓友、徐国华、沈长兴、黄荣新、张建国、查凤球、沈小刚、王瑞华、吴建军、王美英、陈金娣、谢锦玉、王德

乐、钟水根、沈晓红、夏海舟、杨玉兰承诺：“自风范股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风范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风范股份回购本人持有的风范股

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５

、 法人股东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风范股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风范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风范股份回购本公司

持有的风范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二、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本次有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限售流通股持有

人

本次解除限售前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限售股

份数量（股）

１

范建刚

６６

，

２５８

，

０００ ０ ６６

，

２５８

，

０００

２

范立义

４８

，

１９５

，

０００ ０ ４８

，

１９５

，

０００

３

范岳英

１３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０ １３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４

钱维玉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王德乐

５

，

５７５

，

５００ ５

，

５７５

，

５００ ０

６

钟水根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０

７

沈晓红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浙江维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９

夏海舟

２

，

５６５

，

０００ ２

，

５６５

，

０００ ０

１０

谢佐鹏

１

，

３７７

，

０００ ０ １

，

３７７

，

０００

１１

王美英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

１２

陈金娣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

１３

杨玉兰

８１０

，

０００ ８１０

，

０００ ０

１４

赵金元

５８０

，

５００ ５８０

，

５００ ０

１５

谢锦玉

５４０

，

０００ ５４０

，

０００ ０

１６

赵月华

４８６

，

０００ ４８６

，

０００ ０

１７

赵煜敏

４８６

，

０００ ４８６

，

０００ ０

１８

吴建军

４７２

，

５００ ４７２

，

５００ ０

１９

顾小蕾

３３７

，

５００ ３３７

，

５００ ０

２０

桑琴华

２９７

，

０００ ２９７

，

０００ ０

２１

金国忠

２８３

，

５００ ２８３

，

５００ ０

２２

范叙兴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０

２３

高卫东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０

２４

黄荣新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０

２５

赵福民

２４３

，

０００ ２４３

，

０００ ０

２６

张利龙

２４３

，

０００ ２４３

，

０００ ０

２７

张建国

２１６

，

０００ ２１６

，

０００ ０

２８

王瑞华

２１６

，

０００ ２１６

，

０００ ０

２９

周卫忠

２０２

，

５００ ２０２

，

５００ ０

３０

邵建明

２０２

，

５００ ２０２

，

５００ ０

３１

廖承清

２０２

，

５００ ２０２

，

５００ ０

３２

顾振华

２０２

，

５００ ２０２

，

５００ ０

３３

查凤球

２０２

，

５００ ２０２

，

５００ ０

３４

赵玉萍

１７５

，

５００ １７５

，

５００ ０

３５

吴 健

１３５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

３６

朱群芬

１３５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

３７

徐国华

１３５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

３８

杨 理

１３５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

３９

顾晓友

１０８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０

４０

沈小刚

１０８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０

４１

沈长兴

９４

，

５００ ９４

，

５００ ０

合计

１６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７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６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１３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７０％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３．７７％ －２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７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５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上接

B10

版

)

联系人：梁宇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６１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十七楼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吴志明

联系人：林洁茹

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３２３７３５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３２５０３６

客服电话：

９６１３０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６２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潘鸿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４４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６３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 鞠瑾

联系人：张同亮

电话：（

０２１

）

６４２２４６３２

客服电话：（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１２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６４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联系人：李微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３７９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６５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系人：高峰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６０９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５５６７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

）

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６６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人：王京红

电话：（

０２８

）

８６１２６２１８

传真：（

０２８

）

８６１５５７３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６７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

１５

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大厦

４

，

１５

楼

法定代表人：裘强

联系人：刘方

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２７３９７２

传真：（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８６９０

客服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５３３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１

、

Ａ

类基金份额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９８８３５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９８８３４

联系人：任瑞新

２

、

Ｂ

类基金份额

名称：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齐亮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７

层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６０１７７７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６０１７９９

联系人：陈培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单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单峰

四、基金的名称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 基金的历史沿革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友邦华泰中短期债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成。

友邦华泰中短期债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８

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６

］

３７

号文批准，并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公开募

集。截止到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７

日，基金募集工作顺利结束，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２５

，

９８１

户；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５

，

６５２

，

９４２

，

７０２．７２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５

，

６５２

，

９４２

，

７０２．７２

份；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１

，

３５８

，

９３２．４８

元人民币，

折合基金份额

１

，

３５８

，

９３２．４８

份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合计折合基金份额

５

，

６５４

，

３０１

，

６３５．２０

份。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获书面确认，友邦华泰中短期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

式生效。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友邦华泰中短期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友邦华泰中短期

债券投资基金调整投资目标、 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以及修订基金合同等内容。 依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７

］

３２３

号文（《关于核准友邦华泰中短期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变更基金类别决议的批复》）核准，持有人

大会决议生效。依据持有人大会决议，原《友邦华泰中短期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失效，《友邦华泰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同时基金更名为“友邦华泰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基金管理人中文名称由

＂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华泰柏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

。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并报请中国证监会批准，本基金名称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由“友邦华泰金字塔稳本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名为“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为“华泰柏瑞稳本增利债券”，基金代

码保持不变。本基金、基金管理人更名等的详细内容见我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友

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更名、公司更名及旗下基金更名的公告》。

六、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控制本金下跌风险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各种资产定价不准确产生的投资机会， 实现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定增

值。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债券、股票、权证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此外，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本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央行票据、债券回购、同业存款

等）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投资于风险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以外的其它资产，包括股票、权证等）的比例不超过基

金资产的

２０％

。 本基金可以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 并持有因在一级市场申购所获得的股票以及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

票，也可以直接投资于二级市场中的股票、权证等，还可以持有股票所派发的权证、可分离债券产生的权证。

本基金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含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持有

全部权证的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总体投资策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１

、本基金将以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为基础，以其投资收益为保障，参照固定比例组合保险机制（

ＣＰＰＩ

）对风险类资产上限

进行动态调整，以有效保障投资组合本金的安全。风险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上限将根据固定比例组合保险机制的原理来进行调

整，但在限度范围内风险类资产的投资比例将由基金管理人根据不同类别风险资产的最大可能损失比例来具体确定。

２

、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

１

）在流动性许可情况下，本基金部分固定收益类资产将采取持有到期（与基金业绩基准期限相匹配）的策略，首先考虑

该类资产的收益性，同时兼顾流动性。这部分投资可以保证债券组合收益的稳定性，尽可能地控制利率、收益率曲线和再投资

等各种风险。

（

２

）积极投资策略。这部分固定收益类资产综合考虑收益性、流动性，进行主动调整，积极投资。具体策略包括根据利率预

测调整组合久期、选择低估值债券、把握市场上的无风险套利机会等，以争取获得适当的超额收益，提高组合整体收益率。

（

３

）含权债券投资策略。这主要指可转债

／

可分离债和选择权债券。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为保持债券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基金管理人将以其纯债价值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以期权调整后的收益率水平（

ＯＡＳ

）为基础，来选择具体含权债券进行

投资。

３

、风险类资产投资策略

（

１

）新股申购策略：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来看，新股发行仍然会保持一定的数量与规模。由于一、二级市场价差的存在，

参与新股申购能够取得较高的收益。本基金将在充分研究新发股票基本面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新股的申购。本基金对于通过

参与新股认购所获得的股票，将根据其市场价格相对于其合理内在价值的高低，确定继续持有或者卖出。

（

２

）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策略：本基金股票投资将注重基本面研究，选择流动性好、估值水平较低、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的

个股进行投资。同时分散个股，构建组合，以避免单一股票的特定风险。

（

３

）权证投资策略：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本基

金在权证投资中将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进行研究，同时综合考虑权证定价模型、市场供求关系、交易制度设计等多种因

素对权证进行定价，主要运用的投资策略为：杠杆交易策略、对冲保底组合投资策略、保底套利组合投资策略、买入跨式投资

策略、

Ｄｅｌｔａ

对冲策略等。

（五）投资决策依据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

２

、投资分析团队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行业增长速度等经济数据的量化分析的报告和建议；

３

、投资分析团队对于企业和债券基础分析的报告和建议；

４

、投资风险管理人员对于投资组合风险评估的报告和建议。

（六）投资决策机制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定基金经理的整体投资策略和原则；审定基金经理季度投资策略报告；决定基金禁止投资事项

等。

２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范围内，根据基金的整体投资策略和原则进行投资运作，确定具体的投资品种、数

量、策略，优化和调整投资组合，进行投资组合的日常分析和管理。

３

、基金经理助理

／

研究员：通过内部调研和参考外部研究报告，编写有关公司分析、行业分析、宏观分析、市场分析的各类

报告，提交基金经理，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七）投资程序

１

、研究部、集中交易室通过自身研究及借助外部研究机构形成有关上市公司分析、行业分析、宏观分析、市场分析以及数

据模拟的各类报告，为本基金的投资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上述报告对基金的投资方向、资产配置比例等提出指导性意见。

３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参考上述报告，并结合自身对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分析判断，形成基金投资

计划。

４

、集中交易室依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统一执行证券投资组合计划，进行具体品种的交易。

５

、法律监察部对投资组合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监控。

６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程序做出调整。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信全债指数

×８０％＋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收益率

×２０％

其中，中信全债指数是一个全面反映整个债券市场的综合性权威债券指数。另外，如果当年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收

益率有调整，则新的比较基准将从调整当日起开始生效。

如果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本基金管理人有权对此基准进行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变

更须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

指定媒体上公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追求低风险水平下的稳定收益，在考虑了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和不同资产的投资比例后，

选定了上述业绩比较基准。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主动管理的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较低收益品种，其预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

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力争通过主动投资追求适度风险水平下的较高收益。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投资组合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０９

，

７００

，

５７２．３０ ８９．１９

其中：债券

１０９

，

７００

，

５７２．３０ ８９．１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３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５１９

，

８５０．６６ １．２４

６

其他资产

１

，

７７３

，

５６４．７８ １．４４

７

合计

１２２

，

９９３

，

９８７．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９

，

４０７

，

６７２．３０ ７．７７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５０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３３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５０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３３

４

企业债券

３０

，

２４７

，

９００．００ ２４．９８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９

，

９８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１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０９

，

７００

，

５７２．３０ ９０．５９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０２４４ １１

国开

４４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４

２ １０８００８２ １０

杨浦投债

０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７７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２

３ １１８１３１５ １１

长电

ＣＰ０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７

４ １１０２４８ １１

国开

４８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６

５ １１０３１５ １１

进出

１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５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

２

）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

，

５４１．６７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２２９

，

８２３．１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１

，

２００．０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

，

７７３

，

５６４．７８

４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基金的业绩报

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Ａ

类

２００８

年

９．３７％ ０．１９％ ８．５１％ ０．０８％ ０．８６％ ０．１１％

２００９

年

５．９８％ ０．３６％ ０．６７％ ０．０５％ ５．３１％ ０．３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５２％ ０．２４％ ２．０８％ ０．０５％ －０．５６％ ０．１９％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１．００％ ０．２７％ １．３７％ ０．０３％ －２．３７％ ０．２４％

过去三个月

－２．８６％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８１％ ０．１５％

Ｂ

类

２００８

年

９．０６％ ０．１９％ ８．５１％ ０．０８％ ０．５５％ ０．１１％

２００９

年

５．６４％ ０．３６％ ０．６７％ ０．０５％ ４．９７％ ０．３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２％ ０．２４％ ２．０８％ ０．０５％ －０．８６％ ０．１９％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１．１５％ ０．２７％ １．３７％ ０．０３％ －２．５２％ ０．２４％

过去三个月

－２．９３％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８８％ ０．１５％

注：经友邦华泰中短期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起生效。为维护持有人利益，妥善做好基金转型工作，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当日起暂停申购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恢复。因此基金

投资业绩自基金合同转型起予以披露。

２

、基金的收益分配情况

期间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分红数（元） 备注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０６

年底

０．０４０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１

月

２８

日实施

２００７

年

０．１３０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

６

月

２５

日、

９

月

２４

日实施

２００８

年

０．１６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８

日实施

２００９

年

０．７７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实施

２０１０

年

０．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实施

２０１１

年前

９

个月

－

合计

１．６００

３

、图示自基金转型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华泰柏瑞增利

Ａ

类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华泰柏瑞增利

Ｂ

类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十四、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运作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Ｂ

类）；

（

４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运作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０．７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二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二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３

）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Ｂ

类）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基金销售服务费，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０％

。 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

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与

Ｂ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

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０．３０％÷

当年天数

Ｈ

为

Ｂ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Ｂ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销售服务费由基金管理人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于次月首日起二个工作日内

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当日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

（

４

）本条第（一）款第

４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基金费用。

（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和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

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如降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和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

新的费率开始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

Ａ

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用于

Ａ

类基金份额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的形式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不同档次，最

高不超过

０．８％

，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 ５０

万

０．８％

５０

万

≤

申购金额

＜１００

万

０．６％

１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２００

万

０．４％

２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０．２％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促销计划，在

Ａ

类基金份额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人调低

Ａ

类基金份额基金申购费率。

２

、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Ｂ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Ｂ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用总额的

４０％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

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相关手续费。赎回费率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一定时

间以上的赎回费为零。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

）

华泰柏瑞稳本增利债券

Ａ

（

５１９５１９

）

３０

天以下

０．３０

３０

天（含）以上

０．００

华泰柏瑞稳本增利债券

Ｂ

（

４６０００３

）

３０

天以下

０．３０

３０

天（含）以上

－３６５

天

０．１５

３６５

天以上（含）

０．００

３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转换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４

、投资人通过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基金申购或转换，适用网上交易费率，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的具体规定。

５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

人应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调整后的上述费率还将在最新的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

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人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四）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董事会成员、本基金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作了更新。

２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的更新内容作了相应的更新。

３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代销机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十、基金的投资”部分，对基金投资组合报告作了更新。

５

、“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对基金投资业绩作了更新。

６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前次招募说明书（更新）公布日至本次更新内容截止日的历次信息披露作了更

新，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的信息，增加了基金托管人的临时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1

2012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六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方正

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要求，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协商，方正富邦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下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基金代码：

730001

）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活动期限

2012

年

1

月

16

日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二、适用投资者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三、优惠方式

对于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代销系统办理申购业务实行最低

8

折优惠。优惠折扣后的

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如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申

购费为某一固定金额的，则不享受费率折扣优惠，仍按固定金额收取。

四、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

金的后端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2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交通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上述优惠活动是否

展期，敬请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及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3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

、本公司以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另行公告。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9

银行网址：

www.bankcomm.com

2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180-990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ounderff.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

律文件。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方正

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开展个人电子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要求，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协商

一致，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下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730001

）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活

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活动期限

2012

年

1

月

16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二、适用投资者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WAP

）、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开

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三、优惠方式

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WAP

）、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

本基金，享受申购费率八折起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八折起优惠，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0.6％

（含

0.6％

）的，按原费率执行。如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申购费为某一固定金额

的

,

则不享受费率折扣优惠

,

仍按固定金额收取。

四、重要提示

1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

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2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

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

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

、 本公司以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88

银行网址：

www.icbc.com

2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180-990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ounderff.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

律文件。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1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日前，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侯水平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侯水平先生因有关规定要求，申

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侯水平先生的辞职申请应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

填补其空缺后方可生效。在公司补选新任独立董事之前，侯水平先生将依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

议事规则规定，履行独立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侯水平先生相关规定主动提出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申请。公司董事会对侯水平先生从公司大

局出发，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50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02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化天然气供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

月

12

日下午接到供气方中石化通知，拟于

1

月

16

日至

31

日恢复建峰二化供气，公司将按此供气计划

积极准备二化装置的试运行。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54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05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1

月

13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发起人股东佛山市顺德区瑞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瑞奇公司

"

）通

知，瑞奇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50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48％

）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容桂支行，并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权存

续期自

2012

年

1

月

6

日起至

2013

年

1

月

5

日止。

截止

2012

年

1

月

13

日， 瑞奇公司持有本公司

2,065.83

万股份，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2%

；瑞奇公司累计质押

150

万股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48％

。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